
 

 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国人民银行 
关于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，福建省公务

员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、劳动保障局；中国人民银行上

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

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各国有商业银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，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

五年规划纲要》，推行社会保障一卡通，加快社会保障卡发放进

度，扩展社会保障卡应用领域，促进金融服务民生，方便人民群

众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和金融服务。现就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

有关事宜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重要意义 

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，是社会保障精确管理和金融服务

深化提升的新要求，是创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和金融服

务模式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参保人员便捷地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和

金融服务，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和金融服

务能力，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，

从而实现便民、利民、惠民的目标。 

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人民银行分支行、商业银行等

相关单位要树立全局观念，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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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意义，增强工作紧迫感，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

能相关工作。 

二、功能定位 

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主要通过在社会保障卡上加载银

行业务应用实现。加载金融功能后的社会保障卡（以下简称为具

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），作为持卡人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就

业服务权益的电子凭证，具有信息记录、信息查询、业务办理等

社会保障卡基本功能的同时，可作为银行卡使用，具有现金存取、

转账、消费等金融功能。 

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应用为人民币借记应用，

暂不支持贷记功能，其使用范围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。 

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卡片介质为接触式芯片卡，可以

用芯片加隐蔽磁条复合卡的形式暂时过渡，芯片中应同时包含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应用（以下简称社保应用）和金融应用。 

三、实施原则 

（一）统一规划，整体部署。坚持统一规划、整体推进、上

下协调的基本原则，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人民银行的总体部

署下，由各省、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建设和实施。 

（二）统一标准，安全实用。按照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，采

用具有安全性、可靠性和实用性的技术，确保社会保障卡在加载

金融功能后能够满足业务工作的需要，促进“一卡多用、全国通

用”目标的实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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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人为本，服务群众。从方便群众使用社会保障卡办

理社会保障以及各类公共服务业务出发，开展社会保障卡加载金

融功能工作，充分体现便民、利民的宗旨。 

（四）有序推进，平稳过渡。按照社会保障卡建设总体部署，

结合金融 IC 卡整体推进安排，有计划、有步骤，平稳有序地开

展实施工作。 

四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切实加快发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。尚未发行

社会保障卡的地区，应加快发卡相关准备工作，并积极联合商业

银行，在发卡伊始即加载金融功能；已经发卡但尚未加载金融功

能的地区，要创造条件，适时在新发的卡中加载金融功能；对已

经发出的未加载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，应积极探索，通过适当

的金融应用方式为持卡人提供便利。各地力争用 5年左右的时

间，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卡普遍具有金融功能的目标。 

（二）大力推进具有金融功能社会保障卡的应用。社会保障

卡加载金融功能后，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推动其在

社会保险费缴纳、待遇领取等业务环节的应用，逐步将灵活就业

人员、城镇参保居民、农村参保人员等人群社会保险费的缴纳，

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以及面向个人的各类就业扶持政策补贴的领

取，医疗费用即时结算后的费用支付、非即时结算后报销费用的

返还等业务，都集成到社会保障卡加载的银行账户中办理，实现

集约化管理和服务。参与发行社会保障卡的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

合作银行）应为上述业务开展提供便利条件，合理分担发卡成本，

并积极研究相关惠民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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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努力构建适合具有金融功能社会保障卡的管理机制。

发卡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合作银行应建立健全管理机

制，本着职责明晰、方便群众的原则，按照各自的业务职责，分

别承担起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中社保应用与金融应用的

管理责任。同时，双方应建立起管理沟通机制，通过业务授权、

管理系统互联、数据交换等方式，促进服务体系的衔接，力争实

现管理服务各个环节的联动，共同为持卡人提供便捷的服务。人

民银行分支行应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，做好本地区协调、监管工

作。 

五、推广安排 

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，以单一芯片同时支持社保应用和

金融应用为最终模式。2011 年至 2012 年为试点阶段，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与人民银行共同制定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的总

体方案、标准规范，确定应用模式和管理机制，并在具备条件的

地区进行单芯片卡应用试点。2013 年起开始全面推广，所有地

区新发卡均采用单一芯片卡。单一芯片卡全面推广后，对于已处

于使用中的复合卡，采用自然淘汰的方式进行更换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形成合力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人民银

行将共同成立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相关政策，协调有关部门，促

进该项工作的开展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人民银行各分

支行要加强领导，统筹规划，科学组织。发卡地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、参与建设的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，通力合作，及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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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社会保障卡金融功能发挥出实

效。 

（二）严格标准，规范管理。各地发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

保障卡要按照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”管理办法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1〕47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

强商业银行银行卡发卡技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1〕4

7 号）及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金融 IC 卡的意见》（银发〔2

011〕64 号）等文件有关要求组织实施，严格执行国家关于人民

币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等相关规定，并遵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、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标准和规范，确保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

功能工作规范有序。 

（三）加强防范，确保安全。各相关单位应加强卡片制作、

发放、挂失、解挂、补换、销户、销卡等环节的规范操作和安全

管理，切实保障社会保障卡使用安全。发卡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与合作银行要建立健全密钥管理制度，分别承担起具有金

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中社保应用与金融应用的安全管理职责，确

保密钥安全。采用外包方式进行卡片个人化的地区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与合作银行要明确与外包单位的合作与分工关系，加

强对外包单位的监督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信息安全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人民银行组成巡查组，对社会保

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工作进行指导检查。 

请人民银行副省级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将本意见转发至

辖区内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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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6


